
企業公益投入預防青少年溺水議題 

 

溺水在台灣 

台灣位居亞熱帶，適宜各種水域活動。根據行政院衛生署所出版

的衛生統計資料顯示（衛生署，2000），意外淹死及溺水是過去、目

前國內民眾事故傷害之第二、第三個主要死亡的原因。然而對於青少

年則一直事故傷害第二個主要的死亡原因，就僅次於交通事故傷害。

所以在從事民眾及青少年事故傷害之防治時，不但要重視他們的交通

事故傷害，而且也要關心他們意外及溺水事故。 

但由於國內各級政府行政單位都將經費、人力及時間專注在交通

事故的傷害上，所以只有少數人會去真正關心民眾及青少年意外淹死

及溺水的問題。至於最直接相關的的消防單位與教育當局，也由於經

費分配不足與沒有課程內容，使得原本極關心此問題的人員都感到心

有餘而力不足，所以溺水問題至今仍是民眾及青少年事故傷害之主要

原因之一（王國川，1996）。 

而根據一項台灣地區民眾溺水事故傷害影響因素探討之研究發

現，除不同縣市發生溺水結果會有所不同，並有四高的現象：這四高

分別是;非法水域發溺斃之比率比合法者高;無豎立警告標誌比有豎立

者高;男性發生溺斃之比率比女性高;10-14 年齡組比其他年齡組高。 

    另外內政部所公布之 83至 88 年溺水事故地點分析，指出溪流是

台灣地區最主要發生溺水之地點（內政部，2000）。另一方面，衛生



署所出版之衛生統計，顯示台北縣是這些年來台灣地區發生溺水人數

最多的主要縣市（衛生署，2000）。 

Wellings&Macdowall(2000)曾指出民眾及青少年獲取健康訊息主

要是來自於大眾傳播媒體，當然報紙也是其中主要的來源之一。因此

當政府機構對水上安全及防溺教育宣導投入經費是非常有限的（王國

川，1999），甚至沒有編列任何的經費。民眾及青少年很難從獲得官

方提供的水上安全及防溺教育資訊。所以大眾媒體對於水上安全的相

關新聞報導，無形中就承擔起教育與宣導之關鍵性角色。 

而根據（王國川，2000）報紙媒體對於溺水的報導，主要標題與

主要內容皆以溺水案件及其搶救類為報導的重點，水上安全教育類的

新聞則明顯不足，而在新聞報導的月份分佈上，七月份是溺水的旺季。 

因此根據以上之相關研究及討論，事實上可整理出以下關於溺水

之結論： 

一、 溺水問題在台灣，確實是需要受到重視及關心的。 

二、 青少年尤其是男性，是發生溺水的高危險群。 

三、 台北縣的河流則是溺水的高風險的地區。 

四、 媒體對於溺水之報導仍有待改進及加強。 

五、 每年的六、七、八月是發生溺水的主要季節。 

 
 
 
 
 
 



關於社會行銷 

社會行銷是應用行銷的原則與技術，影響目標對象接受、拒絕、

放棄或修正某項行為，進而達到促進個人、團體或社會整理的福祉。

通常，改善健康、預防傷害、保護環境及社區議題，是社會行銷最常

應用的公眾領域。如同商業部門銷售產品及服務，社會行銷工作者所

銷售的是行為改變。社會行銷工作者希望他們的顧客能夠做到下列四

件事情：（a）接受一個新行為，（b）拒絕一個習慣行為，（c）修正一

個現在的行為，（d）放棄一個舊行為。行銷的指標可以是知識（教育

或資訊）及信念（態度或感受的轉變）。而社會行銷最大的挑戰莫過

於行為的改變是依賴自願發生，而非訴求法律、經濟或其他各式脅迫

的方式。因此最基本的行銷原理是顧客導向，也就是瞭解目標對象現

在所知、所言及所為。這些過程始於行銷研究以便瞭解市場應該如何

區隔，並建立目標市場，使用行銷的主要工具「4PS」：產品、價格、

通路、促銷，形成行銷組合。並注意產品的的效益、行銷管道、訊息

的設計及媒體管道。 

 

善因行銷 

從企業慈善的觀點看善因行銷，學術界的 Varadarjan and 

Menon(1988)認為善因行銷並非一單純的企業慈善行為。Kelly(1991)

認為善因行銷應被視為一種「企業的策略行公益贊助」活動。

Oldenburg(1992)從公共關係的角度來看善因行銷，其認為善因行銷是



一種新行混合媒介，其利用公眾服務廣告及公共關係，將企業與優良

的公益活動相結合，故可以說善因行銷提供一策略性公關執行的方

式。 

在 1996 年之後，學者以更寬廣的角度來定義善因行銷。

Andreasen(1996)開始，將善因行銷的概念層面延伸，不再侷限於企業

增加銷售量與非營利機構募款 

必須同時存在，其認為只要企業結合非營利所從事的行銷活動，其直

接或間接影響企業的銷售量，就可以稱為善因行銷。並根據企業與非

營利組織的合作形式將善因行銷分為三類：（1）以交易為基礎的推廣

活動。（2）聯合議題推廣。（三）授權。而 Kotler(1998)將善因行銷定

義擴大，認為只要是公司為了提昇銷售量或企業型向，而與非營利組

織機構合作從事行銷活動並對目標有所貢獻時，其所做的任何形式資

源的投入或努力皆可視為善因行銷。而後 Kotler 更增加了「企業主題

推廣」，及企業自行推廣某一議題或理念，在此類中並不一定要有非

營利組織的參與。 

 

解決青少年溺水策略 

    溺水問題在台灣是一項沒有被高度關注，政府無法投入太多資

源，但又是青少年僅次於交通意外的死亡原因之一。尤其台灣地處亞

熱帶，加上週休二日，及相關休閒產業的發展，休閒活動盛行。政府

若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無法針對溺水提供有效的解決策略。則需仰



賴其他資源的引進;如企業資源的投入。尤其近年來企業社會責任及

參與公益的議題在全球、台灣也是熱門討論的議題，許多企業也在尋

找最佳的贊助計畫，並與市場有所區隔，避開擁擠的公益領域，因此

若能有效引進企業資源投入溺水議題，將可為企業的公益帶來正面的

影響力。 

社會行銷，是一連串運用行銷技術與原理，針對健康、安全、環

保、社區議題，希望目標族群能夠接受、拒絕、放棄、修正等行為。

因此若能與企業結合，並運用社會行銷技術，針對目標族群（青少

年），如發展鼓勵青少年河海玩水請穿救生衣，並將穿著救生衣形塑

成時尚，創造有趣議題，或提供救生衣免費租借計畫，尋找代言人，

舉辦演唱會，讓溺水議題從政府無法提供資源，轉而成為企業善因行

銷的一部份，並以創意創新的方式，採用社會行銷的步驟，將可在每

年的六、七、八月間，創造一個議題，減少溺水問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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